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教師

升等評審作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

源暨農學院（下稱本院）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下稱本系）為辦理教

師升等審查事宜，依國

立臺灣大學各系（科、

所、學位學程、室、中

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

置準則第六條第一項及

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訂定

本要點。 

一、「國立臺灣大學生物

資源暨農學院森林環境

暨資源學系教師升等評

審作業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依「國立臺灣

大學各系（科、所、學

位學程、室、中心）教

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

則」第八條第一項規定

訂定之。 

一、增加簡稱。 

二、刪除法規前後之引

號，並新增援引條

號。 

三、酌修文字，使語意

更精確。 

二、本系教師申請升等，

應於國立臺灣大學生物

資源暨農學院教師升等

審查細則（下稱升等審

查細則）第五條規定之

收件截止日前，向本系

教師評審委員會（下稱

教評會）提出。 

 

二、本系教師申請升等案

件時，應於規定時間內

向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以下簡稱教評會）申

請。 

經教評會審查申請人符

合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

源暨農學院教師升等審

查細則（以下簡稱升等

審查細則）所規定之最

低年資及各列條件後，

移請本系教師升等遴薦

委員會（以下簡稱遴薦

委員會）辦理審查。 

一、升等審查細則第五

條已明列教師申請

升等收件截止日，

爰於本點明定本系

教師申請升等時，

須依據前開升等審

查細則所訂時限內

提出申請資料。 

二、為求明確，故將升

等資格審查規定，

獨立定於修正規定

第三點，爰刪除現

行規定第二項。 

三、酌修文字，使語意

更精確。 

三、本系教評會收受前項

申請後，應依國立臺灣

 一、 本點新增。 

二、 第一項內容，由



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教師升等審查細則（下

稱升等審查細則）第二

條規定，辦理申請升等

教師之升等資格審查。 

 通過升等資格審查之申

請升等教師，由本系教

師升等遴薦委員會（下

稱遴薦委員會）提出校

外審查人建議名單，再

由本系教評會連同申請

資料一併提送本院辦理

複審。 

 本系設遴薦委員會，置

委員四名，由本系系主

任擔任當然委員及召集

人，其餘委員由本系系

主任自本系教評會委員

中指定適當人選擔任。 

現行規定第二點

第二項移置而

來。 

三、 第二項內容，由

現行規定第五點

第一款規定移置

而來，另為求明

確，增訂通過升

等資格審查者之

提院複審程序。 

四、 第三項內容，由

現行規定第四點

之遴薦委員會組

成相關規定移至

而來，並增定組

成人數，酌修文

字。 

四、升等審查之評分項

目，規定如下： 

（一）教學與服務。 

（二）研究。 

 升等審查之滿分為一百

分，前項所定評分項目

之所佔分數如下： 

（一）教學與服務成績，

滿分四十分；教學成績

滿分為三十分，服務成

績滿分為十分。 

（二）研究成績，滿分為

三、提請升等之教師須經

過審查，其項目如下： 

（一）教學與服務。 

（二）研究。 

前項各審查項目之評分

比重規定如下： 

教學與服務成績佔百分

之四十、研究成績佔百

分之六十，總分最高定

為一百分。 

一、 變更點次。 

二、 為符體系，將現

行規定第六點第

一項之教學與服

務、研究之分

數，合併定於第

二項。 

三、 將第二項分為二

款規定。 

四、 酌修文字，使語

意更精確。 



六十分。 

 著作審查結果達升等審

查細則第十七條第二項

所定合格標準且評分達

八十分以上者，始得通

過升等審查。 

五、升等審查之辦理程

序，分為二階段，規定

如下： 

(一)第一階段：由本系遴

薦委員會進行審查，

並提出評審結果報

告，提送本系教評會

進行第二階段審查。 

(二)第二階段：由本系教

評會進行審查，通過

升等審查者，由本系

教評會依照評定總

分高低排序，製作推

薦名單後，提送本院

教評會。 

四、審查工作分兩階段進

行。第一階段由系主任

就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委員若干人組成遴薦委

員會。系主任擔任遴薦

委員會召集人，依本要

點辦理教師升等審查，

並提出評審結果報告；

第二階段由系教評會行

使審核權後向院方推

薦。 

 

一、變更點次。 

二、為求明確，將現行

規定內容分款。 

三、為求明確，將升等

審查之辦理程序，

明定於此點。 

四、為符升等審查細則

第九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三目規定，於

修正規定第二款明

定推薦名單應依評

分高低排序之規

定。 

五、酌修文字，使語意

更精確。 

五、 

（刪除） 

五、遴薦委員會之權責如

下： 

（一）向院推薦校外著

作審查人建議名

單。 

（二）就升等評分表中

之教學服務、研

究（含送審著

作）進行綜合審

查，並將評審結

一、本點刪除。 

二、第一款內容移至修

正規定第三點第二

項。 

三、第二款內容移至修

正規定第五點第二

款。 



果彙整後送教評

會複審。 

六、教學成績之評分項

目，規定如下： 

(一) 授課時數：滿分十

分。 

(二) 教學效果：滿分十

分。 

(三) 論文指導：滿分十

分。 

 前項各款項目之評分，

依升等審查細則第十二

條至第十四條規定辦

理。 

 服務成績之評分，依據

申請升等教師任現職後

所擔任之校內外各項職

務之工作量、工作品質，

或參加能彰顯大學之社

會責任及公共價值之其

他活動等面向評定。但

一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以前聘任之助理教授，

得擇定依升等審查細則

第十五條第五項規定方

式辦理評分。 

 研究成績之評分項目，

規定如下： 

（一）著作審查意見：滿

分二十分。 

（二）學術性著作累計分

六、教學與服務成績、研

究成績之評分標準如

下： 

（一）教學成績，滿分

三十分。 

（二）服務成績，滿分

十分。 

（三）研究成績，滿分

六十分。 

前項第一款評分，按授

課時數、教學效果及論

文指導三項由遴薦委員

會評定之。 

第一項第二款評分，現

職助理教授依院教學服

務評鑑小組每年評定之

成績累計得分後，於升

等時提出；現職副教授

則由遴薦委員會評定

之。 

第一項第三款評分，按

著作審查意見、學術性

著作累計分數及國際學

術參與三項評定之，合

計最高六十分。其中，

著作審查意見占十五

分；學術性著作累計分

數最高三十五分；國際

學術參與最高十分。 

一、為符體系，刪除現

行規定第一項規

定，將其移至修正

規定第四點第一

項。 

二、為求明確並符體

系，將現行規定第

二項之「評分項

目」分款，並依升

等審查細則第十一

條至第十四條規

定，增訂教學成績

各評分項目之分

數；另外，因現行

規定第五點已經名

定升等審查之審理

單位，為避免重複

規定，故將「遴薦

委員會評定之」刪

除。 

四、為求明確，增訂第

二項，明定教學成

績各評分項目之評

分標準（即升等審

查細則第十二條至

第十四條）。 

五、為符升等審查細則

第十五條第二項對

於服務成績之評分



數(含產學合作績效)：

滿分三十分。 

（三）國際學術參與：滿

分十分。 

 著作審查意見及學術性

著作累計分數（含產學

合作績效）之評分及送

審著作之應備條件，依

升等審查細則第十七條

至第十九條規定辦理。 

國際學術參與之評分，

應以國際學術參與之參

加次數及品質等面向，

審酌申請升等教師於申

請升等時，提出自任現

職後之國際學術相關佐

證文件後評定之。但一

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以

前聘任之助理教授，如

服務分數以第十五條第

五項規定辦理者，應依

升等審查細則第二十條

第五項規定評分。 

前項國際學術參與，現

職助理教授依院學術成

就審查小組每年評定之

成績累計得分後，於升

等時提出；現職副教授

則由遴薦委員會評定

之。 

規定，爰於第三項

明定服務成績之評

分標準，及評分方

式。 

六、因升等審查細則第

十六條對於教師研

究成績各項目之分

數占比有所修正，

另第十七條至第十

九條對於教師研究

成績之著作審查意

見及學術性著作累

計分數（含產學合

作績效）項目得分

及所須具備之條件

訂定新的評分及條

件規定，爰配合修

訂本點第四項，並

將研究成績之各評

分項目分款。 

七、為求明確，將審查

意見及學術性著作

累計分數（含產學

合作績效）項目得

分及所須具備之條

件增列為第五項。 

八、為符升等審查細則

第二十條第二項規

定，系教評會之國

際學術參與評分標

準，由各系教評會



自行依照系上標準

辦理，爰明定國際

學術參與成績之評

分標準，增定於修

正規定第七項。 

九、酌修整體文字，使

語意更精確。 

七、本系教評會審查教師

升等案時，應予申請升

等教師到場說明之機

會。 

七、教評會於召開升等會

議時，應予升等申請人

到場說明之機會。 

酌修文字，使語意更精

確。 

八、本系教評會就各教師

升等案之審查結果，應

以書面具體敘明理由通

知該名申請升等教師。 

前項書面通知應載明申

請升等教師如不服決

定，得於通知送達之次

日起三十日內，向本校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

起申訴，或向教育部提

起訴願。 

八、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之決定，應以書面具體

敘明理由通知升等申請

人。 

前項書面通知應載明升

等申請人如不服決定，

得於通知送達之次日起

三十日內，向本校教師

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

訴，或向教育部提起訴

願。 

酌修文字，使語意更精

確。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

宜，悉依國立臺灣大學

各系（科、所、學位學

程、室、中心）教師評

審委員會設置準則、國

立臺灣大學專任教師升

等作業要點、國立臺灣

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教師升等審查細則及本

九、本要點未詳列之事

宜，悉依國立臺灣大學

各系（科、所、學位學

程、室、中心）教師評

審委員會設置準則、國

立臺灣大學專任教師升

等作業要點、國立臺灣

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教師升等審查細則，及

酌修文字，使語意更精

確。 



校相關規定辦理。 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